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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控股股东增持有关事项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目药业”）

于 2017 年 3 月 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杭州天目山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

029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天目

药业及时转发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城集团”或“长城文化”）组织回复，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

收到长城集团《关于就上交所对控股股东增持有关事项问询函的回复

函》，回复如下： 

问题一、根据公告，长城文化的本次增持主要是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的坚定信心，为了进一步稳定公司的控制权。前期，你公司

已公告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汇隆华泽”）多次增持

你公司股份。截至 2017 年 3 月 13 日，汇隆华泽已经持有你公司股

份的 15%，并称拟在未来三个月内继续增持你公司 2%至 5%的股份。

请你公司向长城文化及相关方核实后，补充披露： 

（1）长城文化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与汇隆华泽、你公司其他股

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双方前期是否就本次增持事项进

行协商并达成相关安排,如是，请补充披露具体情况; 



 

回复： 

截止公告回复日，长城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29,988,22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4.63%，并通过国投瑞银资管－浙商银行－国投瑞银资

本长影增持一号专项资产资管计划持有天目药业 3,193,585 股份，占

其总股本的 2.62%，长城集团合计控制天目药业 27.25%股份。长城集

团、实际控制人及相关关联人没有与汇隆华泽及其相关方、长城汇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相关方对增持天目药业股票或其他相关事项进

行过接洽，也没有进行过协商并达成相关安排，也没有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2）结合公司的经营情况以及主要业绩指标等，补充披露长

城文化本次增持的具体意图。 

回复： 

公司二年一期的主要业绩情况如下：2014年营业收入14,872.7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1.34万元；2015年营业收入

9,476.5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54.37万元；2016

年9月末营业收入7,769.2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53万元（未经审计）。目前公司片剂、颗粒剂、丸剂（水蜜丸、

水丸、浓缩丸）、合剂（口服液）、糖浆剂（含中药提取）等产品的GMP

认证已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正按新版GMP认证标准进行停产改造，

上述GMP改造认证工作中，因涉及相关部门认证，能否按计划完成尚

存在不确定性，如上述GMP认证改造不顺利或进度超过预期，将无法

很快恢复相关产品的正常生产。 

长城集团自 2015 年 11 月控股天目药业以来，结束天目药业长达

六年之久的股权之争，长城集团已多次声明“过去没有、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出让天目药业控股权。通过一年多的治理，融资渠道得到



 

保障,GMP 改造有序推进，长城集团有信心经营好天目药业，为天目

药业向大健康产业发展打下基础。长城集团对相关股东以谋求天目药

业控股权的举牌行为是不欢迎的，不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问题二、根据公告，长城文化本次增持你公司股份将不低于

1%，且增持后长城文化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你公司股份不超过

32%。请结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补充披露长城文化及其一

致行动人增持至 32%的具体方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程序要求。 

回复： 

长城集团将根据证券市场股票交易价格情况，如果长城集团及一

致行动人增持天目药业股份达到30%时，长城集团将根据《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则披露《收购报告书》及财务顾问专业核查意见和

法律意见书。如果长城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在持有天目药业股份达到

30%后，并披露《收购报告书》二日后，如果再继续增持且在增持计

划内将按规定增持天目药业股份的比例不超过2%。 

长城集团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中关于“在

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的，每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2%的股份，不受《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

一年后的限制”的规定。律师将在公司增持计划完成或增持期限届满

后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自上述事实发



 

生之日起一年后，每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2%的股份”，

据此长城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如果增持股份达到32%，在此后12个月内

不得通过大宗交易或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天目药业股票。 

问题三、根据公告，本次增持融资总规模为1.2亿元，长城文化

作为劣后级投资规模4,000万元，银行资金作为优先级规模为8,000

万元，且该信托项目存续期仅为一年。请补充披露： 

（1）长城文化劣后资金的来源，若采用非自有资金的，应当披

露相关融资安排; 

回复： 

长城文化作为劣后级参与渤海信托•添盛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以下简称“该信托”），投资规模 4,000万元来源自有资金。 

优先级银行资金 8,000 万元来源商业银行面向银行客户公开发

售的非保本理财产品，商业银行作为责任主体享有该信托优先级受益

人的权利，并履行相应义务。 

（2）与银行方面的主要配资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优先级银行资

金的保底收益率，强行平仓的条件等; 

回复： 

根据渤海信托•添盛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之补

充协议约定优先级银行资金最高目标收益率 6%/年，每日计提，每年

3 月 21 日、6 月 21 日、9 月 21 日、12 月 21 日及信托终止（包括到

期终止、提前终止和延期终止）日为优先级信托利益核算日。该信托

每份面值 1.00 元，预警线与止损线以该信托计划所投资的云信增利

37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云信增利 37 号”)每个工

作日估算的净值为准。当信托单位净值为 0.9时达到预警线，当信托

单位净值 0.85 时为止损线。在该信托计划运行期间，当 T 日信托单



 

位净值达到或低于 0.90，该信托计划触及预警线时，补仓义务人（长

城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须在 T+3 日上午 11：00 前追加增强信用

资金使得信托单位净值高于 0.90，否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南信托”）将对云信增利 37号持有的证券资产实施不可逆

的强制性平仓操作，对单一信托持有的全部证券资产按市价委托等方

式连续变现、直至单一信托持有的证券全部变现为止。当 T 日信托单

位净值达到或低于 0.85，补仓义务人（长城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须在 T+1 日上午 11：00 前追加增强信用资金使得信托单位净值高于

0.90，否则云南信托将对云信增利 37 号持有的证券资产实施不可逆

的强制性平仓操作，对本信托持有的全部证券资产按市价委托等方式

连续变现、直至信托持有的证券全部变现为止。云南信托将对云信增

利 37 号持有的全部非现金资产进行强行减仓或平仓，由此产生的风

险首先由全体一般级受益人（长城集团）承担，根据该信托合同，长

城集团具有追加增强信用资金的义务。长城集团作为劣后级委托人，

若遇到股价下跌的情形会依约按时足额补仓，不会导致强制性减平仓

事件的发生。 

（3）结合信托计划的存续期情况，补充披露长城文化在该信托

项目到期后的持股安排，是否拟减持你公司股份，对持股稳定性的影

响，并进一步说明该存续期安排是否与长城文化本次增持系“基于对

天目药业未来发展的坚定信息，稳定你公司控制权，„,以利于你公

司长期稳定发展”等相关表述相矛盾。 

回复： 

渤海信托•添盛 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存续期一年，在该信托到

期前，长城集团可通过该信托计划延期继续持有天目药业股份，该信

托计划约定：信托计划预期存续期届满时，如经全体受益人（优先级



 

银行资金方、劣后级长城集团）、受托人（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协商一致后，并须经由全体委托人（优先级银行资金方、劣后级

长城集团）与受托人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信托期限延长、信托费用、

优先级最高目标收益率等事宜，该信托计划可延期。同时长城集团向

该信托计划承诺“若由于长城集团主动公告承诺不减持天目药业的股

票从而可能导致该信托计划延期的情形，应于公告前提前书面通知银

行资金方、渤海信托并取得双方的同意。由于长城集团单方面做出不

减持承诺导致信托计划在到期前无法变现，长城集团应保证银行资金

的本金在信托计划到期时及时退出，且对银行资金的预期收益承担差

额补足”。通过上述协议安排来确保持股天目药业的稳定性，同时长

城集团在该信托计划一年到期后，拟通过该信托延期或其他方式在信

托计划到期后二年内不减持本计划增持的天目药业股票，以利于天目

药业长期稳定发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

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5 日 

 


